
 

國立成功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六月廿一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李建二 沈清良 何東波 洪敏雄 黃定鼎 黃煌煇 涂永清 李羅權 王駿發 王乃三 

高 強（陳梁軒代） 薛天棟 葉純甫 賴溪松 楊明宗 利德江 葉正蓉 李丁進    

彭富生（陶筱然代） 譚伯群 張志強 葉茂榮（蔡明田代） 廖美玉 李慶雄 王 琪   

范光棣（高燦榮代） 閔振發 吳天賞 余樹楨 麥愛堂 李森墉 劉濱達 楊毓民     

吳宗憲（簡仁宗代） 溫紹炳 黃肇瑞 方一匡（李宇欣代） 蔡長泰 張嘉祥 黃明哲   

鄭國順 林享博 蕭世文（陳建旭代） 葉宣顯 鄭芳田（翁麗梅代） 陳梁軒 丁國樑   

簡金成 任眉眉 潘偉豐 張敏政 黎煥耀 簡伯武 林銘德 葉才明 陳清惠 徐阿田 

蔡朋枝（曾蕓梃代） 張保民 李坤崇 蔡志方 宋鼎宗 葉政欣 陳怡良 高實玫    

許瑞麟 方永富 傅永貴 楊友偉 田 聰 孫亦文 何瑞文 江威德 陳建富 簡仁宗 

陳特良 陳進成 徐德修 歐善惠 高家俊 游保杉 徐明福（張 洐代） 王榮泰    

張冠諒 吳鴻文 葉光毅 陳建旭 張克勤 趙怡欽 苗君易（鐘光民代） 黃汝賢    

陳春益 葉誌崇 呂金河 靳應臺 陳志鴻 楊倍昌 林以行 翁舷誌 張智仁 劉清泉  

林炳文（賴吾為代） 陳美津 黃英修 顏妙芬 饒夢霞 許壽亭 王素貞 陳明輝    

嚴伯良 楊福來 鍾光民 李金駿 

主席：翁  鴻  山 記錄：江  芬  芬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修正後予以確認。第五案為特殊個案，其合約請送附設醫院諮議委員
會審查其內容是否對本校有實質之利益，再送醫學院院務會議討論，於下次校務會議報告。 

二、主席報告： 

（一）校長遴選委員已開始進行推舉，請各學院兼持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推舉各類候選
人。 

（二）原有的校長遴選辦法為八十二年所制定，因時空變遷，許多因素如校長候選人的資格、
學生代表是否參與、校長出缺至新校長到任期間的應變…等，都須再予討論，請研發處
於下學期召開座談會或公聽會研議。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八十九學年度本校學生團體保險依法公開招標，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會計室代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解釋，本案應依採購法辦理招標。 

二、依教育部台（88）訓（二）字第八八0七八一二一號書函規定，學生團體保險變更應經 

校務會議通過。 

三、本學保契約條款規格書係參考台灣大學規格書內容，調高學生身故保險金為一百萬元。 

四、本案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轉請總務處辦理招標事宜。 

     擬辦： 

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實施。                                                        

二、次學年度起，除契約條款第五條之保險期間更新外，其餘未作變更時，得逕于公告招標，

毋需再送本會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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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治實施辦法」第十條條文及流程圖，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台（八八） 訓（三）字第八八一三五二二九號辦理。 

二、依來函說明（二），將「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要點，向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當地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之」加於「本辦法」第十條之後。 

三、依來函說明（三）所需，明訂執行單位或刪除流程圖中之「其他」，以利事權統一。 

四、本案已於 89.3.15本校第一 O四次校務企劃座談會修訂通過，擬請本次校務會議追認。 

決議：通過（附件一）。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附件二），提請  討論。 

擬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施行。 

決議：請研發處將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及第四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組織變更一併修改呈報教

育部。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經

費稽核委員推選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教育部來函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為母法訂定相關辦法及設置

要點。 

二、本案之經費稽核設置要點擬取代現行『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決議：修正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三）、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四）、

經費稽核委員會推選辦法（附件五）。 

 

第五案 提案單位：社科院亞太研究中心 

案由：教育部修訂「國立成功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國立成功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已提報教育部審核，經函覆修正條文。 

二、本院於四月廿八日院務會議中已通過本修正條文案。 

三、依本校規定修正條文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再報部核定。 

決議：通過（附件六）。 

 

第六案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擬修訂電子計算機中心名稱及電子計算機中心組織之名稱、職掌，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經八十九年二月一日電子計算機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提出草案送 

          校務會議討論。 

      (2).電算中心擬更改名稱為： 

a.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b.計算機與網路服務中心 

(3).電算中心擬更改四組名稱為： 

    a.行政諮詢組        b.網路作業組或網路組 

           c.教學服務組        d.校務資訊組 

     擬辦：經討論通過後，修訂中心設置辦法並配合修改本校組織規程，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行。 

決議：修正通過。電算中心更名為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四組名稱為行政諮詢組、網路作業組、

教學研究組及校務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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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經八十九年四月廿四日本校八十八學年度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在案。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左： 

  擬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曾以留職方式在國內外進修、研

究、講學一個學期（含）以上

未在校授課者，其申請休假研

究之服務年數應自返校後之新

學期開始重新計算。前述進

修、研究、講學如在本校連續

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三年半

以上申請者，於申請休假研究

時，其在國內外進修、研究、

講學未在校授課每一學期應予

扣減服務年資三年半以抵充休

假研究時間，剩餘之服務年資

可自返校後之新學期累計計算

申請休假研究服務年數，惟須

履行進修、研究、講學期滿返

校服務義務年限屆滿後始可申

請休假研究，如因情況特殊，

經系所、院、校教評會通過，

並陳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曾以留職方式在國內外進修、

研究、講學一個學期（含）以

上未在校授課者，其申請休假

研究之服務年數應自返校後

之新學期開始重新計算。 

一、任教年資不分長短，均一律自

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返校

之新學期開始重新計算休假

研究之服務年數、似欠合理，

故增訂任教三年半以上申請

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者，

其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每

一個學期應予扣減服務年資

三年半抵充休假研究時間，剩

餘之服務年資可累計計算申

請休假研究服務年數，以資公

平並維護其權益。 

二、又配合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

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之規定，允宜履行返校服務義

務年限期滿後始可再休假研

究，惟如因情況特殊，經系

所、院、校教評會通過，並陳

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檢附「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一份（附件七），請參閱。 

決議：修正通過。 

 

參、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使非海外學人，因特殊情況得比照海外回國學人，申請配住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

案，能公允客觀，依法有據，擬修訂本校『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附

件八），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八十八學年度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擬修訂本校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為：『凡未符合本辦法第二條

條件之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因特殊情況，由相關系所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

校長核准者，得比照旅外學人，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配借臨時眷舍。』，原第十二條改為第

十三條。 

決議：修正通過。 

肆、散會：（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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